
采购需求

前提：本章采购需求中标注“▲”号的条款为本次磋商采购项目的重要条

款，如投标人投标文件不满足，在详细评审过程中将加重扣分。

一、采购内容：

二、服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

项目建设规模和内容。项目建设1个临床教学培训示范基地，总建筑面积

52654.08㎡（地上建筑面积45058.38㎡，地下建筑面积7595.7㎡），并购置检验

测试设备、精准医学设备、杂交手术室等医教协同能力提升设备。临床教学培训

示范基地包括建设临床教学楼和学生宿舍楼各1栋。其中，临床教学楼总建筑面

积29857.71㎡（地上建筑面积23772.33㎡，地下建筑面积6085.38㎡），地上15

层，地下2层，建筑高度为63.2m。主要功能为教学用房、实习培训用房、设备用

房及车库等。学生宿舍楼总建筑面积22796.37㎡（地上建筑面积21286.05㎡，地

下建筑面积1510.32㎡），地上22层，地下1层，建筑高度为79.9m。主要功能为学

生宿舍、学生食堂、设备用房等。项目建设内容为土建工程（含装配式建筑、绿

色建筑等）、暖通电气及排水等设备工程、装修工程、人防工程、消防工程、室

外工程（停车场、绿化、广场以及场地综合管线），购置医教设备等。

（二）服务内容及成果要求

1、预算审核

1.1 依据设计图纸、招投标文件、施工合同及有关造价计算的规定文件等进

行施工图预算审核（含工程量清单审核）工作；

▲1.2 依据国家有关文件法规、工程造价主管部门规定的定额编制出具预算

审核（含工程量清单审核）报告；

标包

编号
采购品目名称 数量

本项目采购预算金额

（元）
备注

SCIT-HNZG-

2021070004
其他工程咨询管理服务 一项 5039500.00

预算审核、全过程

造价审计



1.3 审核施工图预算（含工程量清单）应对项目资料进行全面梳理，检查是

否完整齐全、真实有效。

1.4 审核施工图预算（含工程量清单）采用的法规、规范、标准、定额、计

算方式、价格等依据是否正确合理。是否与招标文件(或合同)的范围相符。

1.5 审核施工图预算（含工程量清单）工程计量范围是否与招标文件(或合同)

的范围相符，是否与设计图纸一致。

1.6 审核施工图预算（含工程量清单）工程量清单列项、清单项目特征及工

程量计算是否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工程量计算是否准确，是否有遗漏或重复计算。

1.7 审核施工图预算（含工程量清单）项目取费标准、计价原则是否符合相

关规定，依据是否充分详实。

1.8 审核施工图预算（含工程量清单）材料定价是否合理，建设单位(委托方)

对人工、材料、机械定价是否有具体要求和规定，人材机价格是否按招标文件（或

合同）规定的标准（规则）计算。定价原则是否明确合规、合法。

1.9 审核施工图预算（含工程量清单）专业工程暂估价、暂列金额是否按委

托方要求计入，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1.10 审核施工图预算（含工程量清单）成果文件格式是否规范、内容及附件

是否完整，符合要求。

1.11 审核施工图预算（含工程量清单）报告书结论是否客观、公正，表述是

否严谨、清晰，对重点或重大事项是否做了必要的说明。

1.12 编制施工图预算（含工程量清单）工程造价指标分析表、对项目施工图

预算（含工程量清单）主要材料用量指标进行分析。

1.13 出具预算审核（含工程量清单审核）报告的综合误差率应小于 5%。

全过程造价咨询审计:分成建设前期审计、建设期间审计和竣工结算审计

2、全过程造价咨询审计

2.1 依据国家有关审计准则及有关文件法规对建设项目基建程序、建设期间

概算调整、设计变更、建设内容变更、财务会计制度执行及建设资金使用等事项

进行审计工作；

▲2.2 依据设计图纸、招投标文件、施工合同、工程预算（工程量清单）审

核文件及有关造价计算的规定文件对施工阶段进行全过程造价控制：含图纸经济



比选、预付款、进度款、变更款、索赔款审核，材料、设备价咨询等全过程造价

控制所有内容，并需安排 4人以上专业造价人员驻场；（提供驻场造价人员名单、

有效证书及人员 2021 年任意 1 个月依法缴纳社保凭证，加盖投标人公章）

2.3 全过程造价咨询审计:分成建设前期审计、建设期间审计和竣工结算审计

三个阶段。

2.3.1 建设前期审计的内容是对建设项目开工前的立项、设计、招标投标、

合同签订等进行审计。具体内容包括：

2.3.1.1 审计建设项目的审批文件。包括项目建议书、选址报告书、可行性

研究报告及其评审报告、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概算批复报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环境保护批准、项目初步设计及其

批准、施工图设计及其图审批准等文件是否齐全。

2.3.1.2 审计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设备材料等事项，招标投

标程序及其结果是否合法、有效。重点审计招标投标是否公开、公平、公正，是

否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和评标方法进行；审计招标控制价是否经过有关部门

审核；审计控制价编制单位是否有编制资质,是否有意抬高、压低价格或提供虚

假控制价；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设备材料进行招标投标活动时，

审计组人员应该到现场见证与监督。

2.3.1.3 审计与建设项目有关的合同情况。对施工合同、设备材料采购合同

在施工单位或供货单位提出合同文本后，由项目主管单位、项目建设单位、代管

单位按内部管理程序进行审核，项目建设单位、代管单位和有关单位应主动将合

同草案报送审计组审核，审计人员主要从合同订立的形式、合同主体的合法性、

合同条款是否齐全、合同的约定是否明确、违约责任是否具体可操作等方面重点

控制，审计合同条款是否合规、公允，与招标文件和投标承诺是否一致。

2.3.1.4 协助建设单位对设计文件进行优化，对造价进行预控，提出经济评

价建议。

2.3.2 建设期间审计的内容是对项目开工建设至竣工结算施工阶段经济活动

进行审计、合理控制工程造价。具体内容包括：

2.3.2.1 审计内控制度建立、执行情况。审计项目代管单位是否建立健全并

执行了各项内控制度，如工程变更、工程签证、工程验收制度；设备材料采购、



价格控制、进场验收、仓储保管、领用、清点制度；工程款拔付审批制度。

2.3.2.2 审计建设项目概（预）算执行情况。

① 审计调整概算是否依照国家规定的编制办法、定额、标准编制，是否经

有权机关批准；

②审计设计变更的内容是否符合规定，手续是否齐全；

③审计影响项目建设规模的单项工程的投资调整和建设内容变更，是否按照

规定的管理程序报批，有无擅自扩大建设规模和提高（或改变）建设标准问题。

④ 审计施工图预算执行情况。图纸会审之后，跟踪审计人员要开展施工图

预算执行情况审计工作。

2.3.2.3 审计履行合同情况。审计与建设项目有关的单位是否认真履行合同

条款，有无违法分包、转包工程，实际施工单位是否与合同单位一致，如合同有

变更、增补、转让或终止情况，应检查其真实性、合法性。审计工程施工进度和

工程质量是否符合施工合同的约定，确保工程项目按计划工期和设计质量等级完

成。

施工单位进驻施工现场后，派驻工地的审计人员要同时进场监督现场的施工

进度和工程量；重大工程和隐蔽工程施工时，审计人员要到现场了解情况，对施

工事实作好审计日记并做好拍照取证工作。此外，审计人员认为必须参与监督的

审计事项，或被审计单位认为特殊、重大的必须要求审计人员参与的审计事项，

审计人员均要到现场进行监督拍照取证。

2.3.2.4 审计工程设计变更、施工现场签证手续是否合理，合规、及时、完

整、真实。

工程设计变更和现场签证采用审计备案制。项目建设发生重大设计变更的，

代管单位、项目建设单位应当通知审计人员到现场监督，代管单位、项目建设单

位要及时收集工程设计变更批准文件、变更说明书、变更设计施工图纸、变更预

算书、变更通知单及现场照片等相关资料，10 天内报审计组备案。审计组重点

审计设计变更的程序、理由以及真实合法和效益性。

对涉及工程造价的签证，施工单位应提供详细的相关资料实行预先申报，在

签证工程内容和工程量发生时经监理单位、代管单位工地代表、项目建设单位审

核签字，建设项目审批后，10 天内报审计组备案。隐蔽工程签证还要以图纸为



依据，标明被隐蔽部位、项目、质量完成情况，并邀请审计人员到现场见证。审

计人员重点审核现场签证的程序、理由以及真实合法和效益性。对于图纸以外的

现场签证，要审核签证的时间、地点、事由、几何尺寸或原始数量，避免伪造资

料、巧立名目，人为虚增签证费用。

2.3.2.5 审计施工现场各类测量数据、计量记录、技术问题的真实性、合理

性、合法性。审计组应在项目现场设立固定办公场所，有至少 2人以上的专职人

员长期派驻现场，审计组成员并应经常深入施工现场，了解掌握项目建设中与工

程质量、工程进度、工程造价有关联的第一手资料，并做好跟踪审计日记、现场

取证照片等。

2.3.2.6 审计工程进度款：

① 坚持先审计后付款的计量支付制度。审计组对每一个隐蔽工程会同项目

主管单位、项目建设单位、代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到现场进行检查验收，

对每笔计量支付和变更工程的单价和数量都要实行严格审查，确保工程成本的合

法、真实和准确，有效地控制工程投资。

② 坚持实行月进度报表跟踪审核制度。施工单位于每月底提出工程进度月

报告，送交监理单位审批，代管单位、项目建设单位、项目主管单位造价人员对

工程进度款报告以及甲供材料情况（如有）、预借或暂付款项进行审核签字，然

后由代管单位、项目建设单位、项目主管单位主管部门负责人确定拨款额度并签

字，财务人员实施拨款。审计人员重点审查进度款拨付程序，收集工程进度款拨

付依据等相关资料备案;审计人员应根据质量检查合格证书、工程量清单前言、

合同条件中的“计量支付”条款、技术规范中有关计量支付的内容和设计图纸并

结合现场核实的数据，对工程进度月报表进行审计并签名。

2.3.2.7 审计设备材料采购情况。重点审计决策程序是否集体讨论而定，是

否实行公开招标、公开竟价，程序是否完备及是否在批准权限内，是否签定合同，

程序是否合规，定价是否合理等情况。

重大的材料、设备采购，审计人员必须到场，必要时与项目主管单位、项目

建设单位、代管单位工地代表、监理人员一同进行到货验收或抽查验货。要加强

设备、材料价格监督，尤其要对建设项目关联企业所供设备、材料的价格进行检

查，防止从中加价。对已购设备、材料因故不能使用的，要分析原因，分清责任，



并监督项目主管单位、项目建设单位及时处理，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设备材料

单价的确定应经监理单位、代管单位工地代表、审计单位及项目建设单位审核签

字。

2.3.2.8 审计工程进度的效率性。工程是否按合同进度进行，施工计划是否

到位，工期延误的原因及采取的措施。

2.3.2.9 审计工程索赔。重点审计索赔事件的真实性、合规性、时效性及索

赔费用的合理性。审计人员要进行充分的调研取证，据实审核，从而避免或减少

索赔的风险和损失。以工程总承包合同为依据，充分发挥咨询人的技术优势和经

验优势，最大程度地保护委托人的利益不受损害。

2.3.2.10 现场监督审计重点事项：

①重大的隐蔽工程验收事项。如基坑挖填情况、基础工程施工情况、钢筋及

管线埋设情况。

②对工程造价有一定影响的签证事项。

③比较重大的设计变更事项，特别是对已完工工程内容进行拆除重新施工的

变更事项。

④对工程造价有一定影响的不可预见情况的处理事项。

⑤建设单位供应材料（如有）的选定及单价的确定事项

⑥比较重大的考察事项。如设备和器材采购的考察事项

⑦对工程单价或总价进行变更的其他重大相关事项。

2.4 工程竣工结算审计

2.4.1 送审工程是否已办理竣工验收手续。

2.4.2 送审工程竣工结算资料是否完整、合规合法。

2.4.3 依据工程总承包合同、施工图纸、设计变更洽商、有关索赔文件及工

程验收报告，审查承包人的竣工结算文件，对竣工结算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工程

量、综合单价及所发生的费用项目等）的依据性、完整性、合理性和正确性进行

全面审查，如有必要应进行现场踏勘、计量复核，并与施工单位进行核对，编制

结算审核报告。

2.4.4 协助建设单位与承包人进行工程结算的协商或谈判。

2.4.5 核实建设项目超概算的金额，分析其原因，并查明扩大规模、提高标



准和批准设计外投资的情况。

2.4.6 将跟踪审计过程中对立项、概算、预算、招投标、合同订立和履行、

设计变更、现场签证等建设活动提出的单项审计意见和建议，进行汇总和综合，

结合竣工结算审核中的情况，撰写跟踪审计报告初稿，报送项目主管单位、项目

建设单位、代管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征求意见，按规定程序形成最终审计报告。

2.4.7 出具竣工结算审计报告的综合误差率应小于 3%。

2.5 依据政府投资项目竣工决算的有关文件规定，对项目进行竣工结算审核

及财务决算（含建设单位会计财务制度的执行审计、竣工工程概况表、竣工财务

决算表及说明书、交付使用资产总表及明细表等）编制工作，并配合采购人完成

上级政府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的审核审计及竣工财务决算的批复

工作。

3、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采购人的具体要求提交服务成果，如国家对该服务

项目有严格规定要报送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的，供应商必须按规定办理送审手续，

根据审核部门意见进行成果修改和完善，供应商办理送审过程的一切费用应包含

在本次投标报价中。

4、成果报告：纸质版装订成册和电子版，份数按采购人要求印刷。

▲5、其他要求：供应商及驻派参与项目审计人员需与采购人签订保密协议

和廉政协议（提供承诺函原件）。

（三）商务要求

▲1、服务时间: 自工程竣工验收后三个月内。

2、交付地点：海南省人民医院。

3、付款方式：

3.1 采购合同签订后 15 日内，采购人按合同金额的 10%支付预付款；

3.2 供应商提交工程预算审核报告（含工程量清单审核）后 7 个工作日内，

采购人支付合同金额的 10%；

3.3 供应商进场驻点，制定审计工作实施方案后 7个工作日内，采购人支付

合同金额的 10%；



3.4 每次出具阶段性审计报告后 7个工作日内，采购人支付合同金额的 10%，

支付至合同金额的 80%止；

3.5 在正式出具审计报告（含项目竣工结算审核及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计），

经政府主管部门审核批复项目最终竣工财务决算审计报告后 7 个工作日内一次

性付清全部合同余款。

4、验收：根据采购人上级单位审核意见修改，配合通过采购人验收。


	前提：本章采购需求中标注“▲”号的条款为本次磋商采购项目的重要条款，如投标人投标文件不满足，在详细评

